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骨干教师选拔及培养办法

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努力建立一支数量充足、素质优良、

结构合理、相对稳定的教学团队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选拔条件

1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，责任感强，能自觉做到严谨笃

学、爱岗敬业、自尊自律，团结协作，以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

育感染学生，做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；

2.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，丰富的企业一线工作经验，能

按时按质完成学院规定的各项教学科研任务；

3.硕士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二年以上或本科毕业后从事本专

业工作五年以上，或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；

4.独立系统地讲授过两门以上课程，教学质量测评良好；

5.近三年内具备下列五项条件中的三项：

⑴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两篇以上；

⑵ 主编或参编过专业专著、译著或高职教材、教学参考书等；

⑶ 主持或参与过院级以上科研课题；

⑷ 获得过院级以上奖项；

⑸ 在专业建设、实训基地和实训室建设、精品课建设、校企

合作等工作中表现突出，成绩显著；

6.已被学院认定为“双师素质”教师。

二、选拔办法



1.选拔原则。骨干教师的选拔遵循"坚持标准，择优选拔"的原则，

采取个人申请和系（部）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；

2.选拔程序

⑴ 个人申请，填写《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骨干教师申报表》，

由系（部）领导、专业带头人及教研室主任组成评议小组确定推

荐名单，报教务处审核，并由人事处进行资格审查；

⑵ 由学院“教学工作委员会”进行评审选拔；

⑶ 在全院公示，如无异议即上报发文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1.主持或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、课程标准编写、教材的开

发和实训室、实训基地的建设；

2.协助专业带头人制定专业发展规划，协助教研室主任开展

专业建设工作；

3.承担本专业主干课程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工作；

4.积极参与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，根据学院或系部教改需要，

承担一定量的专业及课程建设与改革任务；

5.指导本专业青年教师的教学、教科研工作。

四、培养措施

1.培养原则

重点培养骨干教师的专业知识更新、教学新方法新技术应用

能力和实践能力,进一步夯实专业基础知识，提高学术水平，丰富

企业一线实践经验；

2.具体措施



⑴ 骨干教师由专业带头人或高级职称教师作为指导教师，共

同制订培养计划，并由系主任组织实施；

⑵ 每年有计划有目的地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，积累

实操经验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；并与企业合作开发课程, 编写教

材，积极开展工学结合,校企合作；

⑶ 每年有计划地选送一批骨干教师参加国内外骨干教师培

训及各类学术活动，如进修班、培训班、研讨会等。

五、待遇

1.骨干教师每月给予 300 元津贴；

2.学院每年拨出的科研经费和培训经费向骨干教师倾斜；

3.优秀骨干教师作为专业带头人的后备人选。

六、管理

1.骨干教师每学年认定一次，可以连任；日常管理由系（部）

负责；

2.每学年对骨干教师进行考核，对考核不合格的骨干教师，

取消骨干教师资格及相关待遇；

附表： 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骨干教师申报表



附表：

广州华南商贸职业学院

骨干教师申报表

系（部）： 教研室：

姓 名 性别 年龄

学 历 学位 职称

毕业院校
毕业

专业
电话

主要工作

经历（包

括参加国

内外进修

培训、企

业实践锻

炼等）

主要教学
科研成果
（含主

持、参与
的教学科
研项目、
论文论

著、专利
发明、教
学实验
等）

系（部）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

评审意见

签名： 年 月 日

申请人签名： 填表日期： 年 月 日


